附件2：

江门市鹤山公路局养护中心

采购灌缝胶供应商的评分标准

一、评分选取方式
本次采购灌缝胶采用【自行采购的综合选取】的方式确定中选单位。评分小组先对报名的供应商进行初步评审；然后对满足初步评审要求报名的供应商，按照详细评审规定的评分标准进行打分。
评分小组成员对供应商的详细评审各评审因素进行评分，计算出各评审因素的算术平均值后合计总和作为该供应商的得分，并按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推荐中选供应商。
如有两家或以上供应商的综合得分相同且得分均为最高，评分小组视供应商的情况综合比较，投票确定其名次。
二、初步评审
	评审因素
	评分标准

	资质
	（1）单位营业执照；
（2）机构介绍；
（3）服务承诺。

	信用
	无行业不良记录，需出具广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证明及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 “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”的名单中。

	报价
	报价金额不超过该项采购最高限价。


三、详细评审
	评审因素
	分值
	评分标准

	企业业绩
	10
	根据报名的供应商提供的类似采购业绩，综合比较打分：
根据投标人近3年内结算金额为20万元以上（含20万元）路面灌缝胶产品销售业绩证明进行评分，每一项业绩得2分，累计最高得分10分；未提交不得分。

	施工工艺
	10
	根据材料施工工艺流程简易程度分三个级别进行综合评分，简易：10分，一般：6分，较难：2分。

	报价
	80
	投标最低报价得80分为满分，其它投标报价得分采用公式：报价得分=最低报价/投标报价*80，按此计算得出所有报价分值（取2位小数）。

	合计
	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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